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昆政办〔2013〕72号）、《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昆政办〔2013〕129号）和昆明市呈贡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17年度区级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呈财〔2018〕16号）的要求， 我单位对2018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一、基本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概况
1.基本职能：一是负责辖区内市政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管理与推进工作；二是负责公租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及在建设指挥部统一安排下推进失地农民安置房建设；三是负责权限范围内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商品房预售许可、建设工程初步设计、燃气站点核准许可等4项行政许可和工程质量注册、建设安全生产备案等17个管理服务事项的审批管理工作；四是负责建筑质量、建筑安全生、建筑市场、物业企业、绿色建筑推广、城市燃气安全、商品房交易等行业监管，以及防震减灾和人民防空工作；五是完成区委区政府赋予的具体项目建设任
2．机构情况：本单位为行政机构，与上年无变动。

3．人员情况：编制14人，上年末有在职人员18人，本年调出4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14人，其中：公务员12人；工勤人员2人。本年年末有退休人员9人。

2018年部门决算收支完成情况：

年初预算安排情况：2018年财政年初预算数收入、支出为6499.17万元，上年预算数收入、支出为5935.95万元， 收入、支出预算较上年增加563.22万元，主要原因是基本支出中是由工资较上年调增，职工福利费调高，五险一金基数调高、项目基础设施预算比上年增加等造成。

年度执行中调整情况：年末调整预算数5655.85万元，较年初预算调低843.32万元，调低比例12.98%，调整原因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进展延后，相应的资金调整。项目支出增加主要是使用上年存量资金支付项目支出，具体为：收到绿色生态示范补助资金2959.93万元；小古城社区蔴莪村微改造项目资金220.00万元；291、292号市政道路建设资金53.29万元；61号征地拆迁补助资金5000万元；67号道路建设项目资金879.00万元等。
收入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1）预、决算差异情况，可分收入支出功能科目、分单位、分收入支出具体项目逐项对比（可列表）。

	年度
	总收入（万元）
	总支出（万元）

	2018年
	5655.85
	20895.66

	2017年
	18845.70
	19916.20

	增减数
	-13189.85
	979.46

	增减比例（%）
	69.99
	4.92


1   预算与决算收入对比分析：

	
	年初预算数
	决算数
	差额
	差异率%

	总收入
	6499.17
	5655.85
	843.32
	12.98

	1、行政运行经费
	384.67
	402.63
	17.96
	4.67

	2、项目经费
	5506.2
	18355.05
	12848.85
	233.35

	总支出
	5506.2
	18355.05
	12848.85
	233.35

	其中：1、基本支出
	429.74
	477.26
	47.52
	11.06

	 2、项目支出
	5506.2
	19438.94
	13932.74
	253.04


差异原因分析。本年收入较上年大幅降低，主要原因是：今年无棚户区补助资金；项目支出较上年增加主要是收到绿色生态示范补助资金、小古城社区蔴莪村微改造项目资金、291、292号市政道路建设资金、61号征地拆迁补助资金、67号道路建设项目资金，明细如下：

 (1)城乡社区支出178361192.28元，主要用于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方面人员工资、商品服务支出；上年为72312926.63元，增加106048265.65元，增幅146.65%。

（2）教育支出65400.00元，主要用于继续教育用品支出，上年为65322.90元。
（3）住房保障支出236006.00元，主要是职工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按月发放住房补贴；上年数92526323.91元，减少92290317.91元，减幅99.74%，今年无棚改补助资金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44662.84元，主要是职工养老保险缴纳、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由单位发放；上年数315983.00元，增加228679.84元，增幅72.37%，主要原因今年起退休人员生活补助由单位发放。

    （5）节能环保支出29599300.00元，只要用于绿色生态示范城区建设补助资金，上年数180000.00元，主要原因今年完成绿色生态示范项目补助资金兑付。

（6）国防支出150000.00元，主要用于乌龙街道人防宣传设施，属新增项目。

2．收入支出结构分析。

（1）本单位收入为财政拨款收入56533.38万元、政府性基金收入4947.85万元、其他收入2.48万元，支出为基本支出409.36万元、项目支出20486.30万元，基本支出情况明细如下：

基本支出情况明细如下：

	
	人员经费（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万元）
	基本支出合计（万元）
	备注

	金额
	339.99
	69.36
	409.35
	

	比例（%）
	83.06
	16.94
	100
	


支出情况明细如下：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总支出合计 （万元）
	备注

	金额
	409.36
	20486.30
	   20895.66
	

	比例（%）
	1.96
	98.04
	100
	


当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分析表           单位：万元
	
	金额
	比重(100%)

	财政拨款总收入
	5653.38
	100

	其中：1、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705.53
	12.48

	2、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4947.85
	87.52

	3、其他收入
	24.60
	0.13

	财政拨款总支出
	20895.66
	100

	其中：1、基本支出
	409.36
	1.96

	2、项目支出
	20486.30
	98.04


年末结转和结余情况：

年末结转和结余资金为367056.27元，其中：基本支出结转0元（非财政资金结转），项目支出结转和结余367056.27元（财政资金结转），为291号、290号项目资金结转。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1、部门绩效考核个性指标：

（1）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对各项目支出完成促进单位各项管理工作完成，人防管理、小区物业管理、燃气安全管理、建设指建设管理、施工许可管理等专项工作有序完成；开通廉租小区天然气，使住房保障工作扎实有效；彩云路与联大街沿线核心区规划设计、呈贡市政道路及排水系统竖向规划设计、国家园林城市、卫生城市等复审专项技术服务的开展有效促进城市管理水平提高；加快推进安置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进度，争取完成区委区政府下达目标；完善项目监管机制，加大项目推进力度，扎实有效推进几个重点项目建设，有序进行新开工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在项目推进及已完工项目的后续工作。

（2）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在政府统筹安排及各部门协调配合下，本部门基本完成年初制度的绩效目标，通过对建设市场的规范管理使辖区内建筑业健康发展；七星山保障房有序分配入住，其他项目按计划推进；采取措施全力推进所负责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年内61号路、67号路项目主体大面积完工。

2、预、决算公开情况。3月15日公开2018年部门预算申报情况；9月4日公开2017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及项目支出绩效自评；10月23日公开部门决算部门决算编制说明及附件。

3、存量资金管理。当年使用存量资金200万元（小古城麻莪村微改造项目），年末均列支完毕。4月、11月按财政部门要求将不需用、未使用完的资金上缴。

4、资产管理。我单位严格执行资产管理制度，资产采购、管理、维护符合相关要求，7月完成资产清查工作，按程序报废固定资产一批。本年政府采购预算56.34万元，其中：货物采购41.02万元、服务类15.32万元。询价采购，均使用财政拨款资金，实际采购金额55.78万元。

5、“三公”经费管理。2017年我单位公务用车年末保有量2辆，预算7.08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支出1.68万元，较上年9.41万元减少7.73万元，降低82.14%，公务接待预算12.5万元，使用一般公共预算决算支出1.21万元，接待共22批次，约245人次，招待费较上年1.68万元降低0.47元，下降27.38%；今年无出国出境经费。公务用车减少主要是行政单位执行车改，减少四辆车，规范用车管理运行费用较上年大幅减少。招待费加强接待管理略有下降，三公经费今年支出2.89万元，较上年总体减少8.19万元，降幅73.89%。
6、内部管理制度建设。2015年主管局先后出台了《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财务管理规定（试行）》、《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国有资产管理规定（试行）》、《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工作纪律规定（试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等规章制度。2016年出台《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三重一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的通知》、《关于印发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机要通信应急车辆（含特种专业技术用车）管理规定的通知》，各项制度在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均得到有效执行。

项目绩效目标：2016年前开工的项目在年内竣工交付使用，地下管网二三维建设初步完成进入调试，呈贡67号路、呈贡61号路、龙斗海岸城项目周边呈贡72号路和花都路开工建设，涌鑫哈佛中心4条市政道路、291、292市政道路前期工作正常进展。一般事业发展项目有序开展，年内均完成。

   （三）部门整体支出情况分析：我单位支出由两块组成：基本支出、项目支出。基本支出主要是人员工资及相关社会保障费用，日常行政机关运行经费，资金使用按时间进度序时列支，达到预期目标 。

    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近年来，我局承接了大量的工程项目建设任务，为确保各项工程的有序推进，规范管理，经过研究，在现有情况下，结合各部门工作特点，我局将各项目分别成立项目组，指派专人负责，任命工作经验丰富的干部职工为项目负责人，一名局领导为分管领导具体负责本项目推进协调工作，遇重大事项集体决议。基建项目均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各项合同签署符合要求，项目资金申报、使用按以下程序进行：

项目资金申报：项目所需资金依据可研批复、合同金额、以前年度资金结转情况，结合项目进展情况年末由各项目组提出所需资金预算，经集体研究后上报财政部门。次年依据批复的资金预算，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安排列支项目资金。

项目资金使用管理：我局项目资金按项目进行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为完整、准确反映项目资金情况，我局开立了基建专户，统一核算基建项目资金，各项目共用银行账户，所有基建项目的资金纳入基建账户核算（项目小、收支单一、当年基本完成收支的项目直接通过零余额账户支付，未并入），针对建设项目特点，基建项目按基本建设程序单独建账核算，按项目分别设出纳账和会计账，银行日记账、现金日记账各项目共用账本，并定期将各基建项目收支结余情况并入单位行政大账。核算中，严格执行国家《会计法》和《基本建设财务会计制度》等相关法律，做到报账程序规范，报账手续完备，会计核算合规。项目实行负责人制，资金支付时按：经办人（项目负责人）提出意见→财务部门意见→分管领导审核→单位领导签批。涉及工程款支付附监理意见。如聘有造价咨询服务部门由其先行审核。涉及重大资金支付时，先按“三重一大”程序进行研究，同意后方可支付。
资金支付严格执行合同条款，前期工程款支付严格执行监理审批制，后期按审定竣工决算价结合到位资金进行支付，项目资金拔付及时，无截留、挤占、挪用、虚列资金现象，确保专款专用。各项目均纳入审计，投资大的项目为过程中跟踪审计、小的项目竣工后报决算审计。

通过各项工作的开展，加强了呈贡区城市建设工作，保证各项城市建设管理、基础设施管理工作正常开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通过绩效评价，掌握2018年度区住建局财政资金支出的年度绩效目标设定、工作进展、执行监督、财政资金到位、使用、管理及结余情况、财务及项目管理的制度建设、执行情况、工程监督等情况以及取得的成效，总结经验，找准问题，提出今后工作改进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为区住建局更好的履行部门职责、依法行政提供决策依据。

（二）绩效评价过程

1、前期准备：我们于2019年3月初收到绩效评价相关文件要求后，单位领导及时做了安排，梳理整体支出基本情况、项目支出情况；确定自评项目，根据项目基本情况收集资料、汇总数据，制定评价方案，制定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2.组织实施：为使绩效评价工作顺利开展，在2019年3月成立由局长任组长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绩效评价的组织和实施工作，负责本次绩效评价工作。

3.分析评价：3月15日至4月3日，各部门、各项目先结合要求进行摸底准备；4月4日召开专题会议集中安排布置本次财政支出自评工作，并提出工作要求，各事业单位、各自评项目于4月15日前上报自评情况；4月15日至4月20日由局评价工作小组进行核实、分析，对绩效完成情况进行综合分析、打分、形成评价结论。

三、主要绩效及评价结论

1、经济性分析： 2018年年初财政预算总数6499.1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预算384.67万元、项目支出预算6114.50万元，当年预算调整数为5653.38万元，较年初预算调低843.32万元，调低比例12.98%，预算执行率100%。当年支出20895.6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09.36万元，项目支出 20486.30 万元 ，含上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当年拨入存量资金15276.51万元。

本年收入较上年大幅降低，主要原因是：今年无棚户区补助资金；项目支出较上年增加主要是收到绿色生态示范补助资金、小古城社区蔴莪村微改造项目资金、291、292号市政道路建设资金、61号征地拆迁补助资金、67号道路建设项目资金，
本年收入较上年大幅降低，当年棚户区补助资金及上年补助资金在年内支出，项目支出增大。成本节约情况：各项支出均按厉行节约的原则严格控制，切实保证了工作经费高效使用，未有扩大。

2、效率性分析：2018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结合政府和上级部门年度主要工作目标任务进行，年度工作绩效目标基本按照年初制定内容完成，按时发放人员工资，按时申报缴纳各项社保费用，按需使用公用经费，圆满完成了当年基本支出预算工作。各项项目均按计划有序进行，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由呈贡区委、区政府安排的年终考核， 因部分考核指标超额完成，较好地完成了2018年度的各项工作任务。

3、效益性分析：住建工作直接影响着城市自身的发展。现在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通过几大项目的推进建设，提供更加舒适高效的人居环境和服务，基本满足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要求，取得了预期的社会效益。通过对建筑行业管理，规范建筑市场，建筑行业健康稳步发展，建筑市场协调有序，行政审批服务到位，营造良好、有序的建筑与房地产市场。我单位履行了相关职责，使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符合预期目标要求。

经对呈贡区住建局2018年整体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设立、资金落实、资金支出、业务管理、财务管理、产出和效益方面等进行绩效评价，区住建局较好的完成了市、区两级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三公”支出明显下降，存量资金管理有进展，在保障性住房建设管理工作，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建设行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管理工作，房地产管理工作，绿色建筑标识工作，防震减灾工作等方面有强化。为确保全区建设工作平稳运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做出了一定贡献。

该项目综合得分为92.3分，评定等级为优。
存在的问题：

  1、预算调整过大，主要为2016年、2017年棚户区补助资金追加，当年调增资金。

  2、2017年度项目结余资金较上年减少，主要呈贡67号路建设项目及花都路72号路建设项目正地建设中，资金结转下年使用。
  五、有关建议
1、年初加强全局工作计划性，确实采取措施加强对项目实施进度跟踪。

2、统筹各事业发展项目支出进度，力争资金支出不塌时间进度。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昆明市呈贡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3月25日



